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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适用有异议的行政处罚的决定；


（二）没收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的行政处罚的决定；


（三）对公民处以1万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10万元以上罚款，或者没收违法所得、非法财物价值20万元以上的行政处罚的决定；


（四）减轻或免予行政处罚的决定；


（五）实施行政强制执行的决定；


（六）行政赔偿或者不予赔偿的决定；


（七）需经听证程序作出行政处罚的决定；


（八）案件情况疑难复杂，涉及多个法律关系的行政处罚决定；


（九）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引发社会风险或者直接关系行政管理相对人或他人重大权益的决定；


（十）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进行法制审核的其他决定。





作出符合法制审核条件的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重大执法决定





局相关处室和执法大队





将拟作出的行政执法决定报送局政策法规处监督管理科进行合法性审查





监督管理科对拟作出的行政执法决定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审查。





拟作出的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报送法制审查时应提交下列材料：


1.提请审查报告1份；


2.拟作出的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文书1份；


3.拟作出决定的主要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材料；


4.拟作出决定的程序材料；


5.经听证的还应当提交听证笔录复印件；


6.其他应当提交的材料。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要求的，补齐相关材料，材料补齐后予以审查





材料齐全且符要求的，3日内予以审查





不属于重大行政执法决定的，退回办理办案单位





特别重大、复杂的执法决定，经法制部门审查后，按照相关规定提请案件审理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





同意作出决定





不同意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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